
荆州市机械电子工业学校

教师信息化培训管理办法
为提升我校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提升学习示范教师数字资源与

精品课程质量，我校拟开办由荆州市机械电子工业学校教师信息化培

训。为确保我校参加信息化培训教师（以下简称“学员”）的培训质

量和培训效果，经校长办公室会研究决定，特制定本培训班管理方法。

一、培训纪律及要求

1.学员应严格遵守培训学校和我校的有关规章制度，按培训课程

安排参加各项培训内容。

2.学员在培训期间原则上不准请假，确因工作需要或因病等特殊

情况需请假的，须所在部门分管领导签字批准同意，并将请假条交人

事部备案后方可请假，否则每天视为旷课 8节。

3.学员在培训期间请假累计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两天，否则每超

过一天视为旷课 8节；无故缺课的视为旷课；培训期间迟到或者早退

累计 3次及以上的视为旷课一节。

4.学员应按时完成培训作业，凡无故不交作业的每次视为旷课一

节。

二、考核结果确定及应用

1.参加培训且请假和旷课的，按 80学时计入本人年度继续教育

学实；按规定经学校同意请假的，请假期间学时减半计算；旷课累计

4节以上的，学习情况不计入本人年度继续教育学时。

2.学员参加培训后，凡通过微软 OFFICE 认证专家（PPT2007）考

试的学员，按 40学时计入本人年度继续教育学时，同时由学校每人

一次性奖励 300元。

3.学校根据上述规定考核统计参培训学员培训（面授）总学时，

对参培学员安每 8学时计发 30元补贴（不足 8学时的不执行补贴）。

4.学员培训期间的学习情况和考核结果在培训结果后通报各部门。



三、学员培训学习期间有校人事部负责考勤。

四、未尽事宜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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